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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于 2025

年 12月 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 2026年 1月 6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并提供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部分下属子公司 2026年度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53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融

资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大

健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

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美年健康提供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人民币

5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美年大健康

提供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人民币 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以下简称“富邦华一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美年大健康提供最高债权额人民币 5,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担保。

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

署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安徽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徽美年”）提供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人民币 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安徽肥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西农商行”）签署

了《保证合同》，为安徽美年提供债权额本金人民币 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与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以下简称“海宁农商

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海宁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宁美年”）提供最高融资限额人民币 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上述担保在预计额

度内。本次担保事项无需单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 6月 8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555号乙 B2035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1,083.8148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投资管理；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

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直接持有美年大健康 100%股权，美年大健康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美年大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491,127,520.54 16,501,783,017.13
负债总额 9,352,597,857.35 9,410,288,391.2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86,401,211.46 1,587,222,557.55

流动负债总额 7,450,341,663.63 7,444,993,257.86



净资产 7,138,529,663.19 7,091,494,625.92

项目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14,844,972.49 8,676,436,307.43
利润总额 123,185,275.35 532,493,152.42
净利润 90,993,572.28 398,003,218.44

2.安徽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1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张宇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 888号百利商务中心 2号门负一层（北

侧 001-020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2,1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医院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

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远程健

康管理服务；心理咨询服务；充电控制设备租赁；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食品互联

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安徽美年 100%股权，安徽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安徽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3,815,045.98 863,350,219.59



负债总额 713,041,049.14 733,593,100.8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9,800,000.00 4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66,740,963.62 674,994,056.76
净资产 140,773,996.84 129,757,118.79

项目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3,962,422.66 574,238,884.53
利润总额 13,440,334.55 64,273,262.58
净利润 11,530,961.49 47,126,531.47

3.海宁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2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戴明贤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海宁大道 338号白领氏大厦 301、302、

303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万元

经营范围：内科、口腔科、外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急症医学科、

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服务：体检、医疗信息咨询、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美年健康间接持有海宁美年 100%股权，海宁美年为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

海宁美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712,384.80 36,765,569.79
负债总额 17,950,011.82 21,698,353.8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060,000.00 5,6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4,545,591.59 16,148,243.87
净资产 17,762,372.98 15,067,215.97

项目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372,276.82 27,252,900.26
利润总额 3,041,741.07 5,105,430.67



净利润 2,695,157.01 4,252,230.46

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1年 1月 22日

法定代表人：俞熔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华舍街道中纺时代大厦 0112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391,425.3923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医疗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投资管理；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医疗活动、心理咨询）；设计、生

产、销售各式服装、服饰及原辅材料；纺织服装类产品的科技开发；自营和代理

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美年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67,663,818.73 20,126,714,816.93
负债总额 10,843,480,221.19 11,423,788,765.0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163,529,936.16 2,791,348,359.40
流动负债总额 8,250,931,424.39 8,726,430,22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907,937,317.35 7,911,964,163.35

项目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925,390,135.63 10,701,990,901.10
利润总额 138,327,495.80 592,517,63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859,853.32 282,237,728.37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美年大健康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授信申请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贵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

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伍亿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

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

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

点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

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

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

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

用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

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

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生进口押汇

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

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

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

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伍亿元整。

2.公司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授信申请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贵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



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以及相关利息、罚

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

关费用。（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

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

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

点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

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

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

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

用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

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

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生进口押汇

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

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

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

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3.公司与富邦华一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债务人现在或将来任何时候应向债权人偿付的主合同项下任

何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



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杂费及其他费用）、债

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

律师费、评估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等）及其他损失（以下简称“被担保债

务”）。为避免歧义，债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开始前在已经存在的主合同项下对债

权人负有的所有债务均属担保范围的一部分，受本合同项下担保的约束。（2）被

担保债务之债权确定期间为本合同项下指定的期间（“债权确定期间”）。即使发

生在主债权确定期间内的单笔债权到期日超出主债权确定期间或者主债权确定期

间内产生的或有债权转化为实际债权的时间超出主债权确定期间，仍然属于本合

同项下的保证范围。（3）保证人同意，债权人根据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的利率政

策变化而调整利率水平、计息或结息方式等，或由于汇率变动使得实际应偿还的

债务本金发生变化的，如导致债务人应偿还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增加，增

加部分亦属于保证人保证范围。

保证期间：（1）主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到期之日（包括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票据到期日或类似债务履行期限（统称为“债务履行期限”）到期

日）后三年止。（2）主合同约定分期还款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三年止。（3）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

情形。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债务履行期限到

期日。（4）保证人同意，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

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后的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到期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4.公司向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授信申请人：安徽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人（贵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1）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

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以及相关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

相关费用。（2）就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



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

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

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

点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

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

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

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3）贵行在授信期间内为授信申请人办理新贷偿还、转化旧贷或信

用证、保函、票据等项下债务（无论该等旧贷、信用证、保函、票据等业务发生

在授信期间内还是之前），本保证人确认由此产生的债务纳入其担保责任范围。

（4）授信申请人申请叙做进口开证业务时，如在同一笔信用证项下后续实际发生

进口押汇，则进口开证和进口押汇按不同阶段占用同一笔额度。即发生进口押汇

业务时，信用证对外支付后所恢复的额度再用于办理进口押汇，视为占用原进口

开证的同一额度金额，本保证人对此予以确认。

保证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

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任一项具体

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5.公司与肥西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务人：安徽美年大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安徽肥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乙方）：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敞口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

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为实

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及因



诉讼执行产生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1）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如果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保函敞口、信用证敞口等项下的保

证期间为甲方自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4）在主合同期限内，乙方为债务人的多

笔借款（或债务）提供保证的，保证期间按甲方为债务人发放的单笔贷款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该笔贷款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甲方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

同约定的事项，甲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

（7）前款所述“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一笔债务的到期

日和依照主合同约定及法律法规规定，甲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日。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债权额本金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6.公司与海宁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务人：海宁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江海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中支行

保证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

息（包括罚息、复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融资

过程中发生的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

费用等。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差旅费和其

他合理费用。如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

而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或因债务人操作不当，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属于本

合同担保的范围。

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

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融资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年 2月 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63,832.93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45.99%，其中，公司为子

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59,053.50万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净资产的 32.74%；子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96,554.43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2.20%。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美年大健康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美年健

康）；

2.公司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美年大健康）；

3.公司与富邦华一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美年大健康）；

4.公司向招商银行合肥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安徽美年）；

5.公司与肥西农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安徽美年）；

6.公司与海宁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海宁美年）。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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